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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建设必要性
近年来，宁波市积极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坚持好中求快、稳中求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宁波市用电需求的迅猛增长，“十五”期间宁波市最高负荷、用电量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8.8%、17.5%，位于全省的前列，2008年宁波市最高负荷、用电量分别达到了712.1kW、383.6亿千瓦时。

宁波作为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十四座城市之一和计划单列市，港口资源丰富，是浙江省内仅次于杭州市的第二大城市。改革开放以业，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现已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对外贸易口岸，形成了以电力、石油和精细化工为主，电子、机械、冶金、建材、轻纺、食品、医药等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经初步核算，2008年宁波市实现生产总值3964.0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7.3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196.6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600.01亿元。随着国际协调合作对话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发展支撑依然强劲、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步伐加快、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宁波市用电需求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宁波市用电需求的迅猛增长，2010年，预计宁波市最高负荷将达到830 万千瓦，2012年为1010万千瓦，“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3.4%。

500kV宁海变主供奉化、宁海、象山三县市负荷，其中2008年宁海、象山两县最高负荷已分别达到34.7、23.7万千瓦，两县负荷占宁海变总供电负荷的比例约为60%，随着2006年9月象山港大桥开工建设，宁波南部与环杭州湾经济圈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预计2010年宁海、象山两县最高负荷将分别达到39、28万千瓦，2011年将分别为44、33万千瓦，2015年将分别为62、51万千瓦，“十二五”期间负荷平均增长约为9%、12%。

从宁波南部地区电力平衡分析结果可知：2010年~2011年宁波南部电网需大网供电95.5~108.2万千瓦；届时若不考虑新增500kV降压容量，则500kV容量仅150万千伏安，容载比为1.39~1.57，供电能力日趋紧张。

另外，惠明变建成投产后，天一~惠明线开口环入惠明变，天一供区与宁海供区仅通过惠明~奉化I回线、蔡郎~广济I回线保持联络，其中惠明~蔡郎I回线大部分线路导线截面仅为400mm2,天一变供区向宁海变供区负荷转供能力有限。

同时，2010年峰荷潮流计算结果表明，正常情况下，宁海变供区总计向天一#1、#2主变供区之间输送功率约3.4万千瓦，若需要增加天一变供区对奉化市电网的功率输送，则要采取线路开断运行措施，如开断宁海~奉化线、宁海~广济线等，则带来了奉化变、广济变只能通过1回线受电，供电可靠性较差的问题。

因此，为满足宁波南部三县市的供电需求，确保其电网安全可靠供电，需要增500kV变电容量。
2 工程概况
2.1项目基本构成
500kV宁海输变电工程项目组成见表2-1。

表2-1    500kV宁海输变电工程基本组成一览表
	项目名称
	500kV宁海变电所

	建设单位
	浙江省电力公司

	设计单位
	浙江省电力设计院

	占地面积
	85197m2

	绿化面积
	28962m2

	最终建设规模
	4台750MVA主变，按每组主变安装3组无功补偿装置, 500kV线路进线10回，220kV线路出线16回。

	现有规模
	已投运#2、#3主变，容量均为750MVA；500kV进线8回，220kV出线9回；已建3组60MVar并联电抗器。

	现有工程投运时间
	一期于2005年7月投运、二期于2007年7月投运

	本期扩建规模
	扩建#1主变，容量为1000MVA；扩建500kV、220kV进线间隔,不新增低压电抗器。

	扩建位置
	预留#1主变位置

	本期扩建投运时间
	2010年

	本次扩建投资

（万元）
	7322（静态）


2.2 500kV宁海变电所
  （1）500kV变电所地理位置
变电所位于宁海县城关镇梅林管理区塔山头村北面，创新规划工业用地西北部，距离西南侧的梅林管理区约1km，距南侧的城关镇约7km。所址南侧50m为塔山头村，所址北侧75m和120m为仕西村，所址东北侧150m为东岙村。
  （2）变电所现有建设规模

500kV宁海变已投运，现有规模如下：
①主变压器：500kV主变2台，#2、#3主变，单台容量750MVA。主变形式为单相、自藕、强油风冷、有载调压。

②500kV部分：已建成8回，分别为天一2回、塘岭2回、强蛟电厂2回、乌沙山电厂2回；3个完整串和3个不完整串。

③220kV出线：已建成9回，分别为跃龙2回、奉化1回、广济2回、雁苍2回、象北2回、主接线为双母线双分段接线， 

④35kV无功补偿装置：3组60MVar并联电抗器。

    （3）变电所平面布置

500kV宁海变电所围墙范围为421m×158m~241m的矩形场地。500kV配电装置布置在所区北侧，由东、西两个方向出线；220kV配电装置布置在所区南侧，向南出线；主变场地（包括35kV配电装置）布置在500kV、220kV配电装置之间；主控通信楼布置在主变场地东侧，与雨水泵房、消防泵房及水池形成所前区，继电器小室布置在配电装置场地上，电容器、电抗器布置在主变和220kV配电装置之间。变电所的事故油池布置在#4主变的东侧。进所道路正对东侧进所大门并与所内主道路连通。
3环境保护目标及环境质量现状
3.1环境保护目标

本工程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3-1。
表3-1     本工程500kV宁海变电所附近主要居民点敏感目标一览表

	环境敏感点
	性质
	最近位置及距离
	评价范围内目标描述
	可能的环境影响因素

	塔山头村
	农村

居民点
	所址南侧，50m
	200多人约55户
	N 、E、H、RI

	仕西村
	
	所址北侧，75m
	一层尖顶民房
	N 、E、H、RI

	
	
	所址北侧，120m
	250多人约70户
	N 、E、H、RI

	东岙村
	
	所址东北侧，150m
	300多人约120户
	N 、E、H、RI


3.2环境质量现状
现状监测结果表明：

●本期扩建的500kV宁海变电所所址四周及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声环境昼、夜间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的要求；
●变电所所址四周及周围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无线电干扰水平均较低，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满足相应的推荐标准要求，无线电干扰水平低于标准要求。
4规划相符性
宁波市整个南部地区仅靠500kV宁海变供电，供电范围广，供区内负荷相对较高，且增长迅速。根据电网规划，远景考虑明州变转供奉化市约1/2的负荷后，宁波南部三县市仍需500kV 电网网供负荷约257万千瓦，网供需求罗大。因此500kV宁海变扩建工程，能保证宁波电网的安全运行，其建设符合电网规划要求。
5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5.1电磁环境影响

本期500kV宁海第三台主变（1#主变）变电所扩建后，根据类比监测结果，围墙外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将小于推荐标准限值（电场强度4kV/m、磁感应强度0.1mT）；500kV进出线一侧围墙外20m处，0.5MHz频率下的无线电干扰水平也将满足55dB（μV/m）的标准限值。
5.2声环境影响
（1）施工期
在施工期采用高噪声施工机械时，施工噪声对附近居民住宅的声环境有影响。因此，变电所夜间施工必须停止使用推土机、挖土机、灌桩机、电锯和电刨等高噪声施工机械；否则必须取得环保部门的临时许可证，方可进行施工。
（2）运行期变电所的声环境 

扩建的500kV宁海变按本期规模（1×1000MVA）投运后昼间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叠加本底后噪声预测值昼间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5.3水环境影响

变电所运行期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主控制楼。500kV变电站的值班人员较少，日常工作人员一般为6～8人，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主控制楼，主要污染物为COD、SS，污水量不超过2.0m3/d。这些间断排放的少量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用于站区绿化，不外排；化粪池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变电所在发生故障或事故时，可能会在电容器或主变压器发生漏油现象。当变压器发生事故时，变压器油或电容器油将直接进入事故油池内，事故油由专门的回收公司回收，不外排。对周围水环境没有影响。
本期工程为500kV变电所扩建工程，扩建后的宁海变电所不增加运行人员，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量。
5.4生态环境影响

    从变电所周围情况的现场调查可知，在变电所周围主要为农田，经过多年的人工开发利用，所址范围内的野生动植物的活动相对较少，在本地区内只有野兔、鼠类、蛇类和蛙类等小动物较为常见，在所址区域范围内未发现属于珍稀的野生动植物。

本期扩建工程在原有变电所预留的场地内进行扩建，不需新征土地。因此，本期扩建工程对当地生态环境没有影响。 

5.5工程占地及拆迁影响

本工程不涉及民房拆迁。

6 公示

公示方法：于2009年10月14日在宁波日报进行公示。
公众参与实施主体：由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共同作为公告的发布单位。

公告内容：（一）建设项目名称、地点；（二）建设项目的性质及内容；（三）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主要环保措施可达到的治理效果；（四）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公示期间，收到了变电站附近村庄居民对本次扩建工程的意见，汇总如下：

a、2009年9月16日上午，东岙村刘建钢（电话：13586757208）、塔三村应永兴（电话：13516740666）以及仕西村陈农云（电话：13175922627）向宁波市环境保护局电话反映对变电站扩建工程的意见，包括：1、噪声太大；2、变电站水的修建导致排水不畅，使莫拉克台风来时村里的农作物全部被水淹没，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3、高压线下农作物减产；4、打雷天附近村庄家具电器全被打坏；5、村里居民癌症发病率增加。
b、2009年9月16日下午2点45分，东岙村刘姓女士（电话：0574-88518080）看到9月9日报纸上刊登公示信息后，向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电话反映了情况，具体内容如下：已有2台750MVA的主变，本次拟再建1台100MVA主变，是否为产生以下影响：1、电磁辐射是否还大？对身心健康影响是否还大？2、村民有恐慌心理，癌症患者近几年增多；3、致癌、致病率到底有多大，没有定论；4、妈妈每天出入都要经过变电站（线路），心里恐慌。

c、2009年9月18日，宁海县梅林街道伍富村村民委员会向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提交了名为“关于浙江宁波500kV宁海变电所扩建工程环境影响公示的反馈意见”的信件，具体反映情况如下：1、宁海变电所的建设阻碍了仕西、塔山、东岙三个村原先笔直的防台排水渠道，使在莫拉克台风中因排水不畅，农作物全部被水淹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2、变电所在风雨之时产生巨大的噪音，给伍富村的村民造成恐慌，且雷雨时，村民家用户电器特别容易被击毁，造成经济和心理的双重损失；3、变电所产生的巨大辐射，使该变电所在伍富村建立以后，伍富村村民的疾病发病率逐年提高，严重影响了村民的身体健康。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和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在电话中就居民反映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解释，说明如下：1、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可知，500kV宁海变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和噪声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根据理论预测的结果，本次扩建工程投运后，其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和噪声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2、变电站修建时，已按设计规程要求，考虑了农田排水问题，并在变电站围墙四周修建了排水沟用于排水。莫拉克台风为百年一遇的天气现象，超出了现设计规程要求。引起部分农田积水、农作物减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3、对于作物减产的问题，经具体询问以后，村民反映为由于输电线路上落下水珠，会导致线路下方的作物减产。输电线路材料采用钢芯铝绞线，不会与降水发生反应，改变降水的物理化学性质。因此，输电线路上的降水不会对线下的植物产生影响。对于作物减产的问题，需有当地的农业专家调查分析后给出具体原因；4、变电站和输电线路在设计、运行中都有严格的防雷要求。由于输电线路的铁塔塔身较高，并在整条线路设有专用避雷线，输电线路不仅不会给临近的房屋引来雷击，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保护伞”，原因是当有带电云团经过输电线路时，云团电荷可以通过避雷线安全地引导电流进入大地，起到防雷作用。5、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WHO“国际电磁场计划”的评估结论与建议》（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年03月出版），其中明确指出：在世卫组织推荐的标准值（5kV/m、0.1mT）条件下，现有环境中的电场与磁场（包括输变电设施及用电设备）健康风险是弱的，与癌症等疾病之间存在弱联系。
多次解释后，投诉村民仍保持原来的观点，反对本次扩建工程。
7 评价结论

（1）本工程将电能送到用户端，本身就属于清洁生产，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2）变电所所址已征得当地政府或规划部门同意。本次扩建工程是在所内预留位置进行，不新征土地。
（3）在变电所围墙四周、所址附近环境保护目标处进行了现状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所址附近环境保护目标处的环境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推荐的评价标准要求，无线电干扰满足评价标准要求。

（4）本工程扩建的500kV宁海变电所的厂界噪声昼间、夜间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叠加背景值后噪声预测值昼、夜间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5）宁海变电所扩建后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磁感应强度满足推荐的标准要求，无线电干扰满足评价标准要求。
（6）变电所的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所区绿化，没有废污水外排，满足总量控制的要求。本扩建工程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量。
本输变电项目在实施了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项目运行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满足国家相应的环境标准和法规要求；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次环评的变电所扩建工程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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